
學務處業務宣導

學務主任 趙予



會員代表大會 v s 家⾧委員會

由所有家長圈選選出

每班選出1~3位代表

每學年召開一次會議

審議預決算

選派學校會議代表

選出家長會委員

由會員代表選出

7～31位委員

每學期召開兩次會議

選出會長、副會長、

常務委員、財務委員

、監察委員。



委託書說明

1. 為避免約好之會議無法召開。

2. 事後將紙本資料轉交給家⾧參閱。
(或是電話轉知)



防疫規則提醒

1. 依照國教署相關指示辦理

2. 若直接接觸學生者，皆須施打第㇐

劑疫苗滿14日，或檢附7日內快篩

陰性證明

3. 非必要者禁止進入校園



防疫規則提醒

4. 9/24部分學生已施打BNT第㇐劑疫

苗

5. 落實生病發燒不上班不上課的規則



未來請多指教～


